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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死刑二审开庭依法准确惩罚犯罪——《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的理解与适用

[ 作者 ] 李晓 

[ 单位 ]  

[ 摘要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了于2006年9月25日起施行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的发布实施，对于规范死刑二审案件庭审程序，依法准确惩罚犯罪，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

保障，确保死刑案件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规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说明，以便在实践中正确理解与适用。 

[ 关键词 ] 司法;刑事判决;死刑二审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了于2006年9月25日起施行的《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的发布实施，对于规范死刑二审案件庭审程序，依法准确惩罚犯罪，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

保障，确保死刑案件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规定》的主要内容进行说明，以便在实践中正确理解与适用。一、关于开庭范围

《规定》第一、二条规定了死刑、死缓二审案件开庭的范围，即：对第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上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

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开庭审理。对第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被告人上诉的案件，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影响定罪

量刑的新证据，需要开庭审理，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开庭审理情形的，以及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

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人认为，关于死缓案件的开庭没有必要规定，因为《规定》就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

执行案件。《规定》保留了关于死缓开庭的规定，是因为一些判处死缓的案件，如果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审以后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

行，鉴于此种情况，如果不开庭就判处被告人死刑，是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和死刑案件质量的。对于《规定》是否要规定不开庭的情

形，一直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规定》起草初期列举了五种可以不开庭的情形，即被告人撤回上诉的、违反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被告人没有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上诉的、事实清楚但量刑不当的、共同犯罪中判处其他刑罚的被告人上

诉的等。目的是减轻二审法院开庭的负担，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把主要精力放在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和适用死刑的犯罪以及有争

议的事实、证据审查上。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在解释中加以规定，因为像一些明显的只是进

行形式审查就能决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如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需要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就没有必要经过开庭审

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死刑二审案件应当全部开庭，不宜规定不开庭的情形，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规定》

第一条已经把应当开庭的死刑上诉案件的范围（按照刑诉法规定，抗诉案件一律开庭）划定得非常清楚，即只有“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

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也就是说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案件要求必须开庭，如果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

有上诉的案件，判处其他刑罚的被告人上诉，按照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条件，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综合各方意见后，

删去了原稿中关于五种不开庭审理情形的规定。对被告人在二审开庭前撤回上诉的问题分别不同情形在《规定》第四条作出了规定，即：

“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第二审开庭前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

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认为原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不再开庭审理，裁定准许被

告人撤回上诉；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将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的，应当不准许撤回上诉，按照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

对于违反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和事实清楚但量刑不当的情形，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况经过开庭审理，社会效果

比较好，因此，对这两种情形不再另作规定。对于被告人没有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情形，由于刑事部分在上诉、抗诉期

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案件可以直接进入死刑复核程序，《规定》不再规定。对于共同犯罪中判处其他刑罚的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按照

《规定》第一条开庭范围的规定，此类案件不属于必须开庭审理的情形。二、关于庭前审查和准备工作《规定》第五条列举了八项合议庭

在开庭前重点审查的内容，部分意见认为没有必要规定得太详细，有些内容需要经过庭审才能确定。笔者认为，二审开庭在审理范围和侧

重点方面毕竟和一审有很大的区别，开庭前合议庭还是应当重点审查相关内容，主要包括：上诉、抗诉的理由及是否提出了新的事实和证



据；被告人供述、辩解的情况；辩护人的意见以及原审人民法院采纳的情况；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原审

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在侦查、起诉及审判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原审人民法院合议庭、审判委员

会讨论的意见以及其他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内容。对于审查后是否写出审查报告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审查报告

有必要写，一是增强法官的责任心，二是可以为开庭做好准备。另一种意见认为，庭前审查报告增加了合议庭的工作量，因为审理以后还

要写出审结报告，因此没有必要。实践中，庭前审查上述八项内容以后，不管是否要求写审查报告，合议庭或者主审法官都会将有关情况

写一个审查情况报告或者阅卷笔录，鉴于目前对此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因此《规定》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了合议庭

应当在开庭前查明有关情况并做好下列准备工作：在第一审判决宣判后，被告人是否有检举、揭发行为需要查证核实的；是否存在可能导

致延期审理的情形；必要时应当讯问被告人；拟定庭审提纲，确定需要开庭审理的内容；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

察院；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五日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将传唤当事人和通知辩护人、证人、鉴定

人和翻译人员的传票和通知书，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人民检察院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交新证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告人的辩

护律师或者经许可的其他辩护人在开庭前到人民法院查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交新证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

人民检察院在开庭前到人民法院查阅；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期间进行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作出的鉴定应当及时提交人民法院，人民法

院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将鉴定结论告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重新鉴定、补

充鉴定要求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同意的，作出的鉴定应当及时提交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将鉴定结论告知对方当事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并通知人民检察院；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以及其他准备

工作。上述查明的情况和有关准备工作的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三、关于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死刑二

审案件开庭审理，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不是简单重复一审法庭陈述事实的做法，而是针对有疑问、有异议且对定罪量刑有影

响的证据，进行质证、交叉询问，确保对适用死刑有决定性作用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考虑二

审“把关”作用的基础上，《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了三种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必须出庭的情形：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鉴定

结论有异议、鉴定程序违反规定或者鉴定结论明显存在疑点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有异议，而且该证人证言或者被害人陈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被害人应当出庭；合议庭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第三种情形

一般是指除前两种情形以外，合议庭认为相关证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应当出庭的情形，如被告人提出有相关证据证明确实存在

刑讯逼供情形的侦查人员，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应当出庭作证；对于需要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的鉴定人，也应当出庭作证等。强化证

人、鉴定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提高死刑二审案件的质量，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同时，要加强对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和侦查人员的人身保护，落实出庭作证的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的补偿措施。四、关于开庭程序和

法庭调查的重点为突出二审开庭审理的重点，处理好开庭审理程序繁与简的关系，《规定》明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审理死刑上

诉、抗诉案件。但在开庭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围绕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争议的问题和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重点审查的问题

进行。合议庭宣布开庭后，可以宣读原审判决书，也可以只宣读案由、主要事实、证据和判决主文等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法庭调查时，上

诉案件由上诉人或者辩护人先宣读上诉状或者陈述上诉理由，抗诉案件由检察人员先宣读抗诉书；对于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案件，先由检

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后由上诉人或者辩护人宣读上诉状或者陈述上诉理由。法庭调查的重点是，对原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提

交的新的证据等。法庭调查部分同时规定一些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的内容，体现开庭审理和书面审查相结合的原则。如：对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应当进行审查，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对没有被判处死刑的其他被告人的罪行，事实清

楚的，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但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对被告人所犯数罪中判处其他刑罚的犯罪，事实清楚且人民检察院、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异议的，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在法庭调查阶段，突出重点，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适当简化一些开庭程

序，例如，规定了开庭审理时，对共同犯罪中没有提出上诉的原审被告人、没有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人民检察院和辩护人在开庭前表示不

需要进行讯问和质证的，可以不再一一传唤到庭。在举证、质证之前，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表示对第一审采纳的证据没有异议

的，合议庭可以仅对新证据展开调查等等。五、关于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为确保被判处死刑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规定》对确保

被告人的辩护权方面也进行了明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庭前审查阶段就应当及时查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是否委托了辩护人。没

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告知被告人可以自行委托辩护人或者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人

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被告人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



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案卷、复印相关材料提供便利条件。开庭审理时，让被告人及其

辩护人充分发表意见，保障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权利。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中要写明人民检察院的意见、被告人的辩解意见和辩护人的辩护

意见，并写明对上述意见是否采纳及理由。《规定》还对一审、二审法院，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案卷、证据和相关材料的移送进行了规

定，以确保死刑案件办理程序在各个环节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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